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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杭州市余杭区民政局、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人民政府、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恩

慈(杭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立忠、徐东枚、林文都、吴璐璐、李斌、李春、房树仁。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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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老年人送餐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居家老年人送餐服务场所、送餐服务机构、送餐设备、配送服务以及评价与改进等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居家老年人送餐服务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11416  日用保温容器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T 15067.2  不锈钢餐具 

GB 18006.1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 

GB/T 19790.1  一次性筷子  第1部分：木筷 

GB/T 19790.2  一次性筷子  第2部分：竹筷 

GB/T 27589  纸餐盒 

QB∕T 4624  保温容器  保温箱 

SB/T 10857—2012  餐饮配送服务规范 

SB/T 11070  餐饮服务企业打包服务管理要求 

WS/T 429  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 

WS/T 430  高血压患者膳食指导  

WS/T 556  老年人膳食指导  

DB33/T 2251—2020  网络订餐配送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SB/T 10857—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居家老年人送餐服务   

送餐服务机构向居家老年人家中、集中助餐服务点或村（社区）接收点配送餐饮食品的活动。  

3.2  

送餐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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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居家老年人提供餐饮食品烹饪加工及配送的服务组织。主要为乡镇中心食堂、乡镇(街道)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村(社区)老年食堂、养老机构以及部分餐饮企业等。 

注：餐饮企业指的是具备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的企业。 

3.3  

集中助餐服务点 

集中接收送餐服务机构配送的餐饮食品并提供老年人集中就餐的场所。 

3.4  

村（社区）接收点 

村（社区）设置的用于老年人餐饮食品集中接收和暂时保管的专门场所。 

4 场所要求 

4.1 选址和功能 

4.1.1 送餐服务机构、集中助餐服务点、村（社区）接收点选址应综合考虑服务半径、老年人口规模、

周边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并符合适老化条件。 

4.1.2 送餐服务机构、集中助餐服务点、村（社区）接收点作业场所不应选择在公共厕所、垃圾处理

站（场）、污水池等具有有害废弃物以及粉尘、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其他扩散性污染源等对食品有

显著污染的周边区域，并保持 25米以上的距离。 

4.1.3 送餐服务机构应配置满足食品贮存、加工、烹饪、打包、装箱、清洗、消毒等工作开展的功能

区块。各功能区块应清洁卫生、安全可靠、管理有序。 

4.1.4 集中助餐服务点应有专用操作空间。 

4.2 设施设备及用品 

4.2.1 送餐服务机构应按需配置餐饮食品加工、供排水、保温、冷藏、照明、通风、仓储、留样、清

洁消毒、废弃物暂存等设施设备。 

4.2.2 送餐服务机构宜配备接单系统、移动终端、网络设施、监控等信息化设备，满足餐饮预约、信

息存储、安全监测、追溯等信息化管理需求。 

4.2.3 送餐服务机构应配备满足送餐所需的包装盒、送餐箱（包）、送餐车等设施设备，送餐用品应

满足本标准第 6章的规定。 

4.2.4 集中助餐服务点应配备食品保温、消毒设备。 

5 送餐服务机构 

5.1 资质要求 

送餐服务机构应依法登记注册，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资质，并具有一定的老年人服务经验。 

5.2 制度建设 

制定食品安全、餐饮服务相关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至少包括：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原材料采购； 

——加工制作； 

——餐饮食品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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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 

——配送服务； 

——应急处置； 

——服务投诉处理； 

——信息公开。 

5.3 人员管理 

5.3.1 配备满足餐饮预订、烹饪加工、打包、送餐、保洁、食品安全管理等岗位所需的工作人员，宜

配备营养师或健康管理师。 

5.3.2 工作人员应持有健康证，并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5.3.3 送餐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能熟练驾驶机动车或非机动车，并获得合法证照；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表达清晰、服务周到，并符合 DB33/T 2251—2020第 5章的

规定； 

——宜统一着装，明示送餐服务标志； 

——落实安全卫生防范措施。 

5.3.4 定期组织开展职业素养、基础知识和岗位技能培训，包括但不限于：  

——交通安全知识；  

——食品安全和卫生知识； 

——为老服务实务和实践； 

——送餐流程和要求； 

——服务礼仪和沟通技巧；  

——突发情况应急处理方法。  

5.4 服务管理 

5.4.1 餐饮食品制作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5.4.2 规范餐饮食品留样，建立留样管理台帐，登记食品名称、留样日期和时间、留样人等信息。 

5.4.3 老年人餐饮食品应符合 WS/T 429、WS/T 430、WS/T 556等规定以及老年人膳食需求和习惯，做

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5.4.4 应根据时令、季节合理选择食材。 

5.4.5 可结合老人健康档案建立个性化食谱。 

5.4.6 对于需要长期送餐服务的老年人，送餐服务机构应与老年人签订服务合同。 

5.4.7 统一设置并遵循助餐运营时间，每日为所辖村（社区）老年人提供 1餐及以上的送餐到点或送

餐到户服务。 

5.4.8 送餐服务应包含餐饮食品准备、装箱、运输、送达、餐饮具回收、清洗消毒等环节，符合本标

准第 7章的要求。 

5.4.9 应为送餐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5.5 档案信息管理 

5.5.1 建立送餐服务档案并进行动态更新，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老年人健康档案； 

——送餐服务记录； 

——采购索证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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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留样管理档案； 

——人员档案； 

——卫生管理档案； 

——餐饮具消毒记录。 

5.5.2 应尊重并保护老年人隐私，未经老年人或赡养人同意，不应泄露老年人信息。 

5.6 信息公开 

送餐日常经营管理信息应公开，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经营信息，包括机构基本信息、经营资质证书、人员健康证、餐饮具每日消毒记录、承诺书等； 

——管理制度，包括食品安全、配送服务等； 

——一周食谱菜单及价格； 

——送餐服务时间、流程； 

——服务渠道，包括服务电话、网站、APP、公众号等形式； 

——送餐服务范围及送餐收费标准； 

——送餐服务补助标准； 

——投诉举报电话。 

6 送餐设备 

6.1 餐饮具 

6.1.1 餐饮具选择应考虑气候状况、老年人实际需求、安全环保等因素。 

6.1.2 餐饮具应能在正常的配送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餐饮食品的安全性和品质，且易清洗消毒、材

质坚固、方便开启。宜选用具备保温功能的食品级不锈钢餐具。 

6.1.3 餐饮具应完整、清洁、无污染、无异味、无有毒有害物质，并满足以下要求： 

——不锈钢餐具应符合 GB/T 15067.2 的规定； 

——保温容器应符合 GB/T 11416、QB∕T 4624的规定； 

——一次性餐饮具应符合 GB 4806.7、GB 18006.1、GB/T 19790.1、GB/T 19790.2、GB/T 27589

等规定。 

6.1.4 餐饮具应定点存放，使用、检查、保管、消毒等应由专人负责。 

6.2 送餐箱（包）  

6.2.1 送餐箱（包）材质应无毒、无害、无异味、无污染，符合 QB/T 4624的规定。  

6.2.2 具备保温、耐热、耐寒、抗腐蚀、结构稳定的性能，密封性能良好，方便运输和携带。 

6.3 送餐车辆  

6.3.1 可根据老年人家庭住址、送餐服务机构、集中助餐服务点、村（社区）接收点的经营条件以及

送餐数量、距离、路况等因素，合理选择安全可靠的送餐车辆。 

6.3.2 送餐车辆原则上仅用于送餐服务，不应搭载送餐服务之外的人员或物品，如用于食材采购、突

发情况应急，应进行清洗消毒后，才可用于送餐服务，并做好车辆清洗消毒记录。 

6.3.3 送餐车辆应有送餐服务标识，明示送餐服务信息。 

6.3.4 送餐车辆按规定定期检修保养，并做好相关记录，包括：  

——检修保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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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保养机构；  

——车辆问题及检修保养结果； 

——检修保养人信息。 

7 配送服务 

7.1 准备 

7.1.1 根据订餐预约信息按时、定量进行备餐。 

7.1.2 送餐打包前应检查餐饮食品搭配是否完整、温度是否符合食用要求。 

7.1.3 送餐打包应符合 SB/T 11070、DB33/T 2251的规定。 

7.1.4 餐饮食品应分区存放于餐盒内，并确认密封可靠性。 

7.1.5 餐盒应予以标记、分类，标记内容包括老年人姓名、加工时间、限用时间等。 

7.1.6 可应用数字化手段向老年人及其家属展示餐饮食品种类、加工员和送餐员信息、送餐日期和时

间等。 

7.2 装箱 

7.2.1 装箱前应进行餐饮食品及包装检查，无误后可按照送餐距离由远及近的顺序进行放置。 

7.2.2 汤汁、水果等易漏、异挤压餐饮食品，应配置稳定辅具并单独存放。  

7.2.3 冷鲜、特殊气味或容易吸收异味的餐饮食品应分别单独装箱。 

7.2.4 装箱后，检查堆积排列是否稳定，堆积高度应低于厢体的最大装载限制线。 

7.3 运输 

7.3.1 应提前规划送餐服务路线，餐饮食品从装入餐盒到配送至规定地点的时间不宜超过 1个小时。 

7.3.2 餐饮食品取送时，送餐箱（包）盖应随开随关，避免因阳光曝晒、雨淋、剧烈撞击、食品暴露

和散落、尘土污染等影响食品质量。 

7.3.3 运输过程如发生食品污染、变质等情况，应立即联系送餐服务机构重新备餐，并向服务对象进

行告知。 

7.4 送达 

7.4.1 餐饮食品直接送至老年人家中的，应与老年人或其家属确认签收并留存签收证明，签收可通过

拍照、签字等方式。 

7.4.2 餐饮食品送至集中助餐服务点或村（社区）接收点的，应与接收点负责人做好交接登记，并提

醒食品保存和配送注意事项。 

7.5 回收清洗消毒 

7.5.1 重复使用的餐饮具、送餐箱（包）等应及时收回进行清洁消毒。 

7.5.2 餐饮具应按照“一刮、二洗、三冲、四消毒、五保洁”的程序进行洗涤消毒。 

7.5.3 清洗后的餐饮具应放入专用消毒柜进行消毒，避免与未消毒餐具混放，清洁消毒应符合 GB 

14930.1、GB 14934等规定。 

7.5.4 送餐箱（包）清洁消毒后，应将内壁表面烘干，保持干燥状态。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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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送餐服务机构、集中助餐服务点应建立服务监督检查制度，有人员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8.2 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回访等方式开展送餐满意度调查，了解并吸纳老年人膳食服务需求、送餐服

务改进意见和建议。 

8.3 建立服务投诉反馈机制，提供线上线下多种投诉渠道，限时处理并反馈投诉结果，留存投诉处理

记录。 

8.4 根据监督检查、服务满意度评价、服务投诉等情况，制定并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及时改进服务

质量。 

 


